
一、 時間：96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 分    

二、 地點：本局 18 樓禮堂    

三、主席：張組長玉英    

四、出席人員：詳如出席人員簽名冊         記錄：陸淑華    

五、主席致詞：    

(一) 本 次會議係針對「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申請許可設立所召開之公聽

會，並希望就以下三層面，請各位提供寶貴的意見：1.該協會名稱為「客

家」但不限於管理客家 音樂是否妥適？2.目前已有三家音樂仲團，若客

家音樂著作權協會成立，該等音樂市占率多少？3.客家音樂仲團成立對客

家文化發展影響如何？請各位踴躍發 言。  

(二) 同 時本次亦為本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6 年第 9 次會議，原所發

的開會通知為第 8 次會議，因為上星期加開一次委員會議，所以今天遞

延為第 9 次會議，特在此 說明。先請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發起人代表劉

家丁先生就該會成立之目的、目前招攬會員情形及未來規劃之營運情形

進行說明。  

  六、 報告事項：    

  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劉家丁發起人代表說明  

(一) 我們成立的宗旨在於推廣客家音樂著作之利用，保障客家音樂著作財產

權人權益，並提供社會合法利用的管道，促進經濟文化發展等。  

(二) 我們所欲管理著作的是以客家音樂為主，但是客家音樂創作人可能會創

作出多重語言的音樂著作，因此也會管理國語或台語音樂著作  

(三) 客家音樂在平均利用比例來說佔比很小，但是若以特定族群來講，如客

家歌唱團體，大概 500 多個，或是以桃竹苗的地區、屏東內埔等地來看，

比例是非常高的，一般遊覽車上的卡拉 OK，客家歌曲占了 20%以上，所

以端從哪個角度去看。  

(四) 成立客家音樂仲團可以讓利用人更有效率得到授權，讓著作權人獲得利

益並創作更多好的音樂。 

  七、意見交流：    

（一） MCAT 蔡清忠董事長： 

  目前國內有三家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智慧局知道我們營運得很辛

苦，MCAT 已有 20 幾位客家音樂著作權人，擁有 100 多首客家音樂

著作，所以我認為不頇要再另外成立客家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 

（二） 中華民國廣播電視音樂著作使用人協會李宗桂秘書長： 

1. 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經劉先生說明後，既係以客家人為參與的主體，

不限創作語別，則建議改名為「客家人音樂著作權協會」較不會混淆。 

2. 有關客家音樂使用比例，除了客家電台或客語頻道，一般流行音樂廣



播電台，以國語或西洋音樂為主，AM 的廣播電台則以台語或國語老

歌為主，依我的經驗這些頻道用不到 1%的客家音樂著作，佔比相當

少數。 

3. 假如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沒有合理的計算基準，對於利用人而言可能

選擇不利用。以廣播電台而言可能將每天 1~2 小時的客語節目停播，

反而造成客語文化推廣不易。 

（三） 行政院客委會廖美玲專門委員： 

1. 建議之後舉行類似的公聽會可以提供客語或閩南語口譯人員，讓與會

人員能夠充分溝通。本會有客語口譯機可以提供借用，目前客家電

台、客家電視及客家社團都具有口譯的人才。 

2. 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客家音樂，有一部分的音樂著作權人已經加入現

有的音樂仲團，未來有多少潛在音樂著作權人會去參加以客家為名的

音樂仲團？假設多家唱片公司、傳播公司、音樂著作權人都不願意加

入，那可能就不需要再成立新的一家。申請人應該要再提出相關資料

佐證。 

3. 如 果是為了客家特定區域、客家團體(如歌唱班)，因為使用率高，所

以要特別成立，觀諸目前已成立之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並無針對特定

語言之歌唱班來進行收費， 以衡平的角度來看，似乎有欠公平。至

於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的成立對客家音樂文化的推展是否有所助

益，還是需要各界提供相關的意見以供主管機關參考。 

（四） 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劉家丁發起人代表： 

1. 目前客家音樂在各仲團分配到的使用報酬是按客家音樂佔所有管理

音樂數的比例分配，由於所佔比例往往無法分配到合理的報酬，所以

需要成立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來經營客家音樂。 

2. 依現行著作權仲團條例之規定，著作財產權人不得同時加入二個以上

辦理相同仲介業務之同類著作仲介團體，但客家音樂著作人除創作客

家音樂外還是會創作國語或台語音樂，因此本會除管理客家音樂為主

外，也會管理國語或台語音樂著作。 

（五） 高雄縣傳唱客家民俗藝團鍾昭金負責人： 

  過去早期歌謠傳統曲牌，後人會創作不同的歌詞用以演唱，填詞之著

作權要歸屬何人？又倘若歌詞相同、唱法不同，是否會構成侵權？ 

（六） 李貴盛先生： 

1. 希望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可以順利成立，因為客家音樂協會主要針對

客家音樂利用較多的地區做區塊經營，市場不同，故應與現有仲介團

體衝突不大。 

2. 我 原為 MCAT 的會員，在今年 7 月正式退會，在入會期間，每年分



配的使用報酬很少，因為協會經營的市場（例如伴唱機）利用客家音

樂很少。我本身主要的音樂創 作是客家童謠，利用市場在學校，但

目前並沒有團體在經營這一塊市場，故希望未來客家音樂協會可以服

務這一塊，且在此一市場之相關著作的量也已達到經營管理 的規模。 

（七） 衛星電視公會鍾瑞昌秘書長： 

  客家文化及著作權值得保護及尊重，但應從管理面著手，不贊成單獨

成立客家音樂的仲介團體，理由如下: 

1. 仲團條例修正草案鼓勵單一窗口之成立，如又再許可新仲團的成立恐

有違此一立法趨勢。 

2. 政府應加強監督現有仲團內部管理及使用報酬分配的公平合理，客家

音樂著作人或其他類型著作人的退會即是因為其利益無法被公平的

照顧，如有合理的機制可以兼顧各類型著作人的利益，只要成立 1 個

仲團就足夠。 

3. 如要許可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成立，則現有仲團的費率應重新審議，

否則如 1 個仲團的費率為 1%，則越多仲團利用人要付的費用便增加。

又採單曲計費之收費方式亦值得鼓勵。 

4. 客家音樂的仲介團體應僅限於管理客家音樂為宜。 

（八） 中華民國民營廣播電台聯合會陳翔影秘書長： 

1. 本會針對會員電台的利用情形做調查，主要利用的音樂為台語、國語

為主，客家歌曲的利用很少，利用量較多的在桃竹苗地區的電台，利

用量每月也不超過 15 首、1 年不超過 200 首。 

2. 目前電台經營困難，頇付費的仲介團體已經很多，如客家音樂協會成

立，恐因無力負擔授權費用而會拒絕使用客家音樂，對於客家文化的

推廣恐更為不利。 

3. 建議收費最好限於 1 類 1 家仲介團體，如有多家收費應採總量管制。 

4. 建議採單曲計費較合理。 

（九） 賴文智委員： 

1. 雖 然我們也不希望太多仲介團體成立，目前已有多家仲團對利用人

造成的困擾我們也會予以考量，但並非不讓仲介團體成立，電台、電

視台侵權利用的問題即能獲得解 決。只要利用行為未取得授權就是

侵權，而非多成立 1 家仲介團體就把原先不用付費的利用變成要付

費，只是在仲團成立前可能沒有提供適當的付費管道，新仲團的 成

立只是讓原本非法利用行為合法化。即使不讓新仲團成立，目前未加

入仲團的權利人仍能個別的主張權利，如透過委託經紀公司等方式。  

2. 假設有很多客家音樂創作者因為現有仲團不能滿足其需求而未加

入，希望另外成立新仲團，只要能找到立基的市場，對利用人而言是



集結了多數著作權人而提供了一個較方便的授權管道，故新仲團的成

立也有其好處。 

3. 建議申請人應再將強說明以下事項： 

  (1) 申 請人應提出更詳盡的營運計畫書，特別是在財務上，說明未

來運作所需的維運成本，及未來的收費市場何在（申請人也承

認客家音樂的利用市場較小），收入是否足 以支應成本，以供

專責機關評估協會是否能有效及以正常的方式營運，否則極可

能以不正常的方式（例如以刑事手段迫取高額和解金）對市場

造成問題。  

  (2) 建議調查客家音樂著作人不加入現有仲介團體之原因，或者已

加入現有仲介團體之客家音樂著作人所面臨之困難，上述問題

是否係成立客家音樂協會所能解決的？應提出更具體的說明。  

（十） 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劉家丁發起人代表: 

  願意依賴委員的意見作完善之規劃，會後將召集發起人會議討論後再

提出書面計畫書。 

（十一） 金世朋委員： 

1. 同意「區塊經營」的思考方式。 

2. 使用報酬應採「總量管制」的觀點進行思考，不宜用概括授權，宜用

單曲收費。 

3. 建議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聘請專業人員做好財務規畫。 

（十二） 聯意製作范立達先生： 

1. 若成立新的仲團仍發生個人向利用人收費情形，則成立新仲團有何意

義？成立新仲團後不僅管理不便，向利用人收費的團體也會越來越

多。如主管機關可以保證成立新仲團後，未來不會有人用個人名義向

我們收費，我們就贊成新仲團的成立。 

2. 非客家音樂亦可加入客家音樂仲團，是否有違客家仲團想推廣客家音

樂的宗旨？萬一所納入的國、台語音樂比客家音樂多，則該仲團是否

還能稱為客家仲團？若該仲團與其他仲團管理的著作並無區別，則成

立該仲團有何實益？ 

3. 若一定要成立客家仲團，一定要僅限於管理客家音樂，否則客家音樂

部分應採單曲收費，其他音樂則回歸概括的計費方式，另外還是總量

管制的問題。 

（十三） 葉茂林委員： 

1. 請反對成立客家仲團的 MCAT 提出具體建議，例如現有的 3 家音樂

仲團是否已兼顧其他語言等音樂類型？ 



2. 請現有仲團提供客家音樂在該仲團所占之比例資料。 

3. 客家音樂的定義為何？ 

4. 客家音樂文化的推廣或保存，是否一定要透過成立客家仲團始能達

成？現有的政府法令、政策及機關是否亦能做到？請提供完整資料供

主管機關參考。 

5. 若未來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管理的客家音樂以外的其他音樂數量大

於客家音樂，則是否違背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成立的宗旨？ 

（十四） MCAT 蔡清忠董事長： 

1. 承認李貴盛先生所述，當年在 MCAT 分配的款項很少，因為以前利

用客家音樂的情形很少，後來成立 1 家客家電台，每年收 70 萬元，

全數作為分配款，另就伴唱機亦抽取一定百分比，亦分配給客家音

樂，我們的分配非常公道。 

2. 回應民聯會，原來是以單曲計費，後來經過與利用人開會討論後，經

大家同意，改成依頻道收費（每頻道 2 萬元）。 

3. 反對客家音樂仲團的原因在於客家音樂很少，若想保護客家音樂，可

成立名為「保護客家音樂」之類的團體。 

4. MCAT 目前有客家歌曲會員 20 幾位，約有幾千首歌曲，常被利用的

的只有其中幾首。 

5. 希望未來能成立單一窗口，對利用人較方便。 

（十五） MUST 石素華經理： 

1. 本 會章程第 3 條規定，本會成立主旨在於保護著作財產權人的權

益，我們保護的著作包含所有語言的音樂著作財產權人，因為音樂是

無國界的，不應該有語言的區分， 即不應將其分開以比例計算，所

以本會無此項比例資料。本會的分配是依據利用人提供的使用清單，

至於客家音樂獲得的分配較少，可能在提供資料等方面的某些環 節

出問題，應該在管理方面再予以加強即可克服。 

2. 本會與國外的主要仲團都有專屬的授權合約，客家音樂在國外被利

用，亦可由本會完善的授權金機制收到授權金。 

3. 到目前為止並無客家音樂著作權人離開本會。本會現有客家音樂著作

權人約 20 多位。 

（十六） 桃園縣客家民謠研究促進會賴碧霞理事長： 

  我 在民國 59 年就在桃園成立「客家民謠研究促進會」，以前沒有著

作權的問題，自民國 70 年、80 年才開始聽說有「著作權」。著作人

辛苦創作的作品讓其他人共 用是不合理的。我反對剛才 MCAT 蔡董

事長所說的，已經有 3 個音樂仲團，所以不需要成立客家仲團的說

法，因為客家是很少數的族群，而從事創作者亦為少數， 所以需要



1 個有公信力的機制來管控那些擅自利用客家音樂的利用人。 

（十七） 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鑾克勇發起人： 

  依現行著作權仲團條例之規定，著作財產權人不得同時加入二個以上

辦理相同仲介業務之同類著作仲介團體，但創作人之創作經常會包含

有國語、台語或客家音樂，若只能擇一加入一個仲團，將會造成著作

人之困擾，還請主管機關解決。 

（十八） 行政院客委會廖美玲專門委員： 

1. 鑒 於客家族群為少數弱勢團體，所以政府才會設立行政院客委會來

推動客家文化及語言傳承的相關工作。由於客家音樂曝光的機會較

少，所以客委會於 92 年就邀集相 關客家音樂著作權人及傳播公司，

鼓勵他們整合民間尚未加入現有著作權仲介團體的客家音樂創作人

及唱片業者成立一個以客家音樂為本體的音樂著作仲介團體，推 廣

客家音樂，但鑒於客家音樂應該回歸到市場機制來運作，所以客委會

並沒有積極的推動下去。 

2. 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之設立，是否可以代表客家音樂族群之發聲？未

來是否能夠於市場上提供給社會大眾來演唱，應該要有更詳盡的營運

規劃，而非被動的等人來加入，如此，才能夠達到整合客家音樂著作

的效果。 

（十九） 主席： 

  請客委會將 92 年推動客家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的相關資料，提供給

智慧局著作權組，俾供了解參考。 

（二十） 中華民國廣播電視音樂著作使用人協會李宗桂秘書長： 

1. 不論是廣播電台或電視台部分，一天 24 小時其所能使用音樂的量幾

乎是固定的，目前的仲團全都使用概括授權的收費方式，未來如果增

加音樂仲團，勢必又要再付費一次，所以，總量管制的收費方式是絕

對有必要的。 

2. 未來如果新的一家仲團成立，則目前已經成立的仲團其收費方式應該

需要全部重新加以調整。否則利用人為免增加費用支出，在使用量不

多的情況下，反而會選擇不播放客語歌曲，進而影響客家音樂的普

及，亦非大家所樂見。 

（二十一） 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劉家丁發起人代表： 

  由於本會尚未成立，所以目前在招募會員上均會受到質疑。客家文化

還是需要大家來推廣。會後依據大家的意見，將提供更詳盡的營運計

畫給智慧局。 

（二十二） 台灣大學經濟系周建富教授： 

  相 信大家都支持客家音樂的推廣，同時也支持著作人權利之保護，



至於成立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是否可以同時達到這兩個目標？個人

認為，此兩件事情要藉由成立客 家音樂著作權協會來達成，似乎是

有矛盾的。依經濟的觀點，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未來成立對於著作人

而言是有較大的經濟力量，但此作法對客家音樂推廣是比較不 利

的。以上是本人初步的意見。 

（二十三） 東吳大學經濟系蔡智發教授： 

  對 於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是否要成立，還是需要多方面來加以考

量。初步看來，目前仲團的收費方式，是採取一種搭售的方式，這樣

對於著作權人來說是取得一個好的 議價的方式，但也因此造成可能

會訂一個較高的收費價格，則下游廠商可能會選擇不播放音樂。這樣

的情況需要在市場上慢慢找出一個平衡的方式。 

（二十四） 葉茂林委員： 

1. 方才聽到有些問題，似乎是對於著作權法誤解或不了解。著作權是在

創作完成就會受到保護。 

2. 依據國外先進國家的作法，並沒有針對個別族群成立著作權仲介團

體。政府機構會針對保護個別族群成立相關單位，但各國商業民間機

構都沒有這樣的協會。所以還請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說明，以客家音

樂為名稱成立協會與保存客家文化有何關聯性。 

3. 另外，考量仲團是否能夠成立，主要還是與協會未來的商業運作是否

成熟？是否能夠自給自足？是不是能夠保障利用人於利用時不受困

擾？同時能夠維持著作權人之權益等因素有關。 

（二十五） 主席： 

1. 由 於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了許多著作權人的權利，對於市場而言具

有集體議價的力量，且根據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亦有刑事訴追的權

利。因此對於客家音樂著作權協 會，其未來之營運計畫是否可以經

得起考驗？尤其在現今已有 3 家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組成的情況

下，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的成立是否可以達到保障著作權人之權利 

及推廣客家文化的目標，主管機關需要很審慎的進行評估。 

2. 今 天得到很多寶貴的建議，但更需要有更多具體的資訊提供本局，

請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發起人代表劉家丁先生，根據今天各方的意

見，提供更具體詳盡的資料與本 局，包括未來有多少人有意願加入

成為會員、未來營運成本的評估、財務計畫、營運計畫及客家音樂的

市場分析及相關證明等。另外現有的三家音樂著作仲介團體如 有相

關管理客家音樂的數目、使用報酬收入、分配情況及市場利用情形等

相關資料，亦請提供本局參考。 

3. 謝謝大家的參與。 



  八、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